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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廃止等 届出）

第７条 麻 取扱者 、 該免許 有 期

間中 該免許 係 麻 業務所

麻 業務又 研究 止

、15日以 、麻 輸入業者、麻 輸出

業者、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家庭

麻 製造業者又 麻 元卸 業者

厚生 大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施用者、麻 管理者又 麻

研究者 都道府 知事 、免許証

添 旨 出 。

２ 前項 規定 、麻 取扱者 第３ 第

２項各 資格 欠 至 場合 準用

。

３ 麻 取扱者 死亡 、又 法人 麻

取扱者 解散 、 相 人若

相 人 代 相 財 管理

者又 清算人、破 管財人若 合併後

存 、若 合併 設立 法

人 代表者 、15 日以 、麻 輸入業

第七條（業務廢止之申報）

麻醉藥品處理者，於許可有效期限內，廢止

與許可有關之業務或研究時，應於十五日內

檢附許可證，分別向厚生勞動大臣（麻醉藥

品輸入業者、麻醉藥品輸出業者、麻醉藥品

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家庭麻醉藥

品製造業者及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或都道府

縣知事（麻醉藥品批發業者、麻醉藥品零售

業者、麻醉藥品使用者、麻醉藥品管理人及

麻醉藥品研究人員）提出申報。

麻醉藥品處理者，未具有第三條第二項各款

之資格時，準用前項之規定。

麻醉藥品處理者死亡，或法人組織之麻醉藥

品處理者解散時，其繼承人或代繼承人管理

遺產之人，或清算人、破產財團管理人，或

因合併而設立之法人代表人，應於十五日內

檢附許可證，分別向厚生勞動大臣（麻醉藥

品輸入業者、麻醉藥品輸出業者、麻醉藥品

* 「麻醉藥品及影響精神藥品管制法」乃日本麻藥五法之一，主要針對麻醉藥品及影響精神藥品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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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麻 輸出業者、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家庭麻 製造業者又 麻 元卸

業者 死亡又 解散 場合 厚生

大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

麻 施用者、麻 管理者又 麻 研究者

死亡又 解散 場合 都道府 知

事 、免許証 添 旨 出

。

（免許証 返納）

第８条 麻 取扱者 、 免許 有 期

間 了 、又 第 51 第１項 規定

免許 取 消 、15 日以

、麻 輸入業者、麻 輸出業者、麻 製

造業者、麻 製 業者、家庭麻 製造業者

又 麻 元卸 業者 厚生 大

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施用者、麻 管理者又 麻 研究者

都道府 知事 、 免許証 返納

。

（免許証 記載事項 変更届）

第９条 麻 取扱者 、免許証 記載事項

更 生 、15日以 、麻

輸入業者、麻 輸出業者、麻 製造業者、

麻 製 業者、家庭麻 製造業者又 麻

元卸 業者 厚生 大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施用者、

麻 管理者又 麻 研究者 都道

府 知事 、免許証 添 旨

出 。

２ 厚生 大臣又 都道府 知事 、前

項 出 、 免許

証 書 替 該麻 取扱者 交付

。

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家庭麻醉藥

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或都道府

縣知事（麻醉藥品批發業者、麻醉藥品零售

業者、麻醉藥品使用者、麻醉藥品管理人，

及麻醉藥品研究人員）提出申報。

第八條（許可證之繳還）

麻醉藥品處理者，其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

或受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撤銷處分時，應

於十五日內，分別向厚生勞動大臣（麻醉藥

品輸入業者、麻醉藥品輸出業者、麻醉藥品

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家庭麻醉藥

品製造業者及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或都道

府縣知事（麻醉藥品批發業者及零售業者）

繳還其許可證。

第九條（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請）

麻醉藥品處理者許可證登載事項發生變更時，

應於十五日內檢附其許可證，分別向厚生勞

動大臣（麻醉藥品輸入業者、麻醉藥品輸出

業者、麻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

者、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及麻醉藥品總批

發業者）或都道府縣知事（麻醉藥品批發業

者、麻醉藥品零售業者、麻醉藥品使用者、

麻醉藥品管理人及麻醉藥品研究人員）提出

申請。

厚生勞動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受理前項申請

後，應盡速變更許可證上之記載事項，並交

還該麻醉藥品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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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証 再交付）

第 10条 麻 取扱者 、免許証 損 、

又 忘失 、15日以 、 事

由 記載 、且 、 損 場合

免許証 添 、麻 輸入業者、麻 輸出

業者、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家庭

麻 製造業者又 麻 元卸 業者

厚生 大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施用者、麻 管理者又 麻

研究者 都道府 知事 、免許証

再交付 申請 。

２ 麻 取扱者 、前項 規定 免許

証 再交付 受 後、亡失 免許証

見 、15日以 、麻 輸入業

者、麻 輸出業者、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家庭麻 製造業者又 麻 元卸

業者 厚生 大臣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施用者、麻 管

理者又 麻 研究者 都道府 知

事 、 免許証 返納

。

第 11条 削除

第２節 禁止及 制限

（禁止行為）

第 12条 、 類又

含有 麻 （以下

「 等」 。） 、

何人 、輸入 、輸出 、製造 、製 、

小分 、 渡 、 受 、交付 、

施用 、所持 、又 棄 。

、麻 研究施設 設置者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渡 、 受 、

又 棄 場合及 麻 研究者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研究 、製造

第十條（許可證之補發）

麻醉藥品處理者之許可證毀損或遺失時，應

於十五日內提出載明其事由之申請書（毀損

時檢附該許可證），分別向厚生勞動大臣（麻

醉藥品輸入業者、麻醉藥品輸出業者、麻醉

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家庭麻

醉藥品製造業者及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或

都道府縣知事（麻醉藥品批發業者、麻醉藥

品零售業者麻醉藥品、麻醉藥品使用者、麻

醉藥品管理人及麻醉藥品研究人員）申請補

發。

麻醉藥品處理者經依前項規定補發新證後，

發現遺失之許可證時，應於十五日內，分別

向厚生勞動大臣（麻醉藥品輸入業者、麻醉

藥品輸出業者、麻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

品製劑業者、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及麻醉

藥品總批發業者。）及都道府縣知事（麻醉

藥品批發業者、麻醉藥品零售業者、麻醉藥

品使用者、麻醉藥品管理人及麻醉藥品研究

人員）繳還該許可證。

第十一條（刪除）

第二節 禁止及限制

第十二條（禁止行為）

任何人皆不得輸入，輸出、製造、製劑、分

裝、轉讓、受讓、交付、使用、持有或銷毀

海洛因（二乙醯嗎啡）及其鹽類或含有該成

分之麻醉藥品。但麻醉藥品研究機構設立者

經厚生勞動大臣許可之轉讓、受讓或銷毀，

以及研究人員以研究為目的經厚生勞動大臣

許可之製造、製劑、使用或持有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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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小分 、施用 、又 所持

場合 、 限 。

２ 何人 、 末 輸入 、又 輸出

。

３ 麻 原料植物 、何人 、栽培

。但 、麻 研究者 厚生 大

臣 許可 受 、研究 栽培 場

合 、 限 。

４ 何人 、第１項 規定 禁止

等 施用 受

。

（輸入）

第 13 条 麻 輸入業者 、麻

（ 等及 前 第２項

規定 麻 除 。以下第 19 ２

同 。） 輸入 。

、本邦 入 者 、厚生 大

臣 許可 受 、自己 疾病 治療 目

的 輸入 場合 、 限

。

２ 前項 書 規定 麻

輸入 者 、第 24 第１項

書、第 27 第１項 書及 第 28 第

１項 書 規定 適用 、麻

施用者 施用 麻 交付 受

者 。

（輸入 許可）

第 14条 麻 輸入業者 、麻 輸入

、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２ 前項 許可 受 者 、左

事項 記載 許可申請書 厚生

大臣 提出 。

1．輸入 麻 品名及 量

2．輸出者 氏名又 名 及 住所

任何人皆不得輸入或輸出鴉片粉末。

任何人皆不得種植麻醉藥品原料植物。但研

究人員經厚生勞動大臣許可，為研究而種植

者，不在此限。

任何人皆不得施用第一項規定禁止之海洛因

（二乙醯嗎啡）等麻醉藥品。

第十三條（輸入）

非麻醉藥品輸入業者，不得輸入麻醉藥品（前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除外。以下第十九

條之二為止亦同。）但入境我國之人，經厚

生勞動大臣許可，以治療本人疾病為目的隨

身攜帶入境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隨身攜帶麻醉藥品入境者，

適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視同自麻醉藥品使用者取得

麻醉藥品之人。

第十四條（輸入之許可）

麻醉藥品輸入業者輸入麻醉藥品時，應逐次

向厚生勞動大臣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應提出載明下列事項之許可申請

書。

一、輸入之麻醉藥品品名及數量。

二、輸出者姓名或名稱及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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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 期間

4．輸出 方法

5．輸入港名

３ 第１項 許可 受 者 、前項各

事項 更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４ 厚生 大臣 、 該麻

需要量及 保有量 考慮 適

認 、第１項又 前項 許可

与 。

５ 厚生 大臣 、第１項 許可

、申請者 氏名又 名 及 住所並

第２項 事項 記載 輸入許

可書及 輸入許可証明書 交付 。

６ 厚生 大臣 、第３項 許可

、輸入許可書及 輸入許可証明書

書 替 交付 。

（輸出許可証明書 提出）

第 15条 麻 輸入業者 、麻 輸入

、相手 給 輸出許可証明書 、

麻 輸入 日又 輸出許可証明書

受 取 日 10日以 、厚生

大臣 提出 。

（輸入許可書 返納）

第 16条 麻 輸入業者 、許可 受 輸

入 期間 麻 輸入 、

期間 了後 10日以 、輸入許可書

厚生 大臣 返納 。

（輸出）

第 17条 麻 輸出業者 、麻

輸出 。 、本邦 出

者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自己 疾病 治療 目的 輸出

場合 、 限 。

三、輸入期限。

四、運輸方法。

五、輸入口岸名稱。

受有第一項之許可者，變更前項各款所列事

項時，應另向厚生勞動大臣申請許可。

厚生勞動大臣，對第一項或前項之申請，經

衡量國內所需該項麻醉藥品量及現存量，認

為有不適宜之處時，得不予許可。

厚生勞動大臣，核准第一項之申請時，發給

載明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及第二項所

列事項之輸入許可書及輸入許可證明書。

厚生勞動大臣核准第三項之申請書時，予以

換發輸入許可書及輸入許可證明書。

第十五條（輸出許可證明書之提出）

麻醉藥品輸入業者輸入麻醉藥品時，應於輸

入或取得輸出國發給之輸出許可證明書之日

起算十日內，向厚生勞動大臣提出輸出國發

給之輸出許可證明書。

第十六條（輸入許可證之繳還）

麻醉藥品輸入業者，未於許可期限內輸入麻

醉藥品時，應於該期限截止後十日內，向厚

生勞動大臣繳還輸入許可證。

第十七條（輸出）

非麻醉藥品輸出業者，不得輸出麻醉藥品。

但自我國出境之人，經厚生勞動大臣許可，

以治療本人疾病為目的隨身攜帶出境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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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 許可）

第 18条 麻 輸出業者 、麻 輸出

、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２ 前項 許可 受 者 、左

事項 記載 許可申請書 相手

給 輸入許可証明書 添 、

厚生 大臣 提出 。

1．輸出 麻 品名及 量

2．輸入者 氏名又 名 及 住所

3．輸出 期間

4．輸送 方法

5．輸出港名

３ 第１項 許可 受 者 、前項各

事項 更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４ 厚生 大臣 、第１項 許可

、申請者 氏名又 名 及 住所並

第２項各 事項 記載 輸

出許可書及 輸出許可証明書 交付 。

５ 厚生 大臣 、第３項 許可

、輸出許可書及 輸出許可証明書

書 替 交付 。

６ 麻 輸出業者 、麻 輸出

、麻 輸出許可証明書 添 送

。

（輸出許可書及 輸出許可証明書 返納）

第 19条 麻 輸出業者 、許可 受 輸

出 期間 麻 輸出 、

期間 了後 10日以 、輸出許可書

及 輸出許可証明書 厚生 大臣 返納

。

（製造）

第 20 条 麻 製造業者 、麻

第十八條（輸出之許可）

麻醉藥品輸出業者輸出麻醉藥品時，應逐次

向厚生勞動大臣申請許可。

前項之申請，應向厚生勞動大臣提出載明下

列事項之許可申請書，及輸入國發給之輸入

許可證明書。

一、輸出之麻醉藥品品名及數量。

二、輸入者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輸出期限。

四、運輸方法。

五、輸出口岸。

受有第一項之許可者，變更前項各款所列事

項時，應另向厚生勞動大臣申請許可。

厚生勞動大臣，核准第一項之申請時，發給

載明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及第二項各

款所列事項之輸出許可書及輸出許可證明書。

核准第三項之申請時，予以換發輸出許可書

及輸出許可證明書。

麻醉藥品輸出業者輸出麻醉藥品時，應檢送

輸出許可證明書。

第十九條（輸出許可證及輸出許可證明書之

繳還）

麻醉藥品輸出業者，未於許可期限內輸出麻

醉藥品時，應於該期限截止後十日內，向厚

生勞動大臣繳還其輸出許可證及輸出許可證

明書。

第二十條（製造）

非麻醉藥品製造業者，不得製造麻醉藥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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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除 。以下

節（第 29 ２ 除 。） 同

。） 製造 。 、麻

研究者 研究 製造 場合 、

限 。

２ 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又 家庭

麻 製造業者 、家庭麻 製造

。但 、麻 研究者 研究

製造 場合 、 限 。

（製造 許可）

第 21条 麻 製造業者又 麻 製 業者若

家庭麻 製造業者 、麻 又 家庭

麻 製造 、１月

６月 及 ７月 12月 期間（以

下「半期」 。） 、製造

麻 又 家庭麻 品名及 量並

製造 使用 麻 、 又

品名及 量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２ 第 14 第４項 規定 、前項 許可

準用 。

３ 厚生 大臣 、第１項 許可 与

場合 、必要 認

、製造 麻 容器 容

量 指示 。

（製剤及 小分 ）

第 22条 麻 製造業者又 麻 製 業者

、麻 製 、又 小分

。 、麻 研究者 研究

製 、又 小分 場合 、

限 。

（製剤及 小分 許可）

第 23 条 麻 製造業者又 麻 製 業者

、麻 製 、又 小分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除外。以下本節（第二

十九條之二除外）亦同）。但麻醉藥品研究

人員為研究而製造者，不在此限。

非麻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或

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不得製造家庭麻醉

藥品。但麻醉藥品研究人員為研究而製造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製造之許可）

麻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或家

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應將一月至六月及七

月至十二月之期間（以下稱之為半期）預定

製造之麻醉藥品或家庭麻醉藥品品名及數量，

使用之原料麻醉藥品、鴉片或罌粟種之品名

及數量，陳報厚生勞動大臣核可。

前項之許可，準用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核發第一項之許可時，認為有必要時，得指

定分裝製品容器之容量。

第二十二條（製劑）

非麻醉藥品製造或製劑業者，不得調製或分

裝麻醉藥品。但麻醉藥品研究人員為研究而

調製或分裝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製劑及分裝之許可）

麻醉藥品製造業者或麻醉藥品製劑業者，應

將各季預定調製或分裝之麻醉藥品品名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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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期 、製 、又 小分

麻 品名及 量並

製 使用 麻 品名及 量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

２ 第 14 第４項及 第 21 第３項 規

定 、前項 許可 準用 。

（譲渡 ）

第 24条 麻 業者 、麻

渡 。 、次

場合 、 限 。

1．麻 診療施設 開設者 、施用 交

付 麻 渡 場合

2．麻 施用者 施用 麻 交付

受 、又 麻 小 業者 麻 方

調 麻 受 者 、

麻 施用 必要 場合

、 麻 麻 診療施設 開設

者又 麻 小 業者 渡 。

3．麻 施用者 施用 麻 交付

受 、又 麻 小 業者 麻 方

調 麻 受 者 死

亡 場合 、 相 人又 相

人 代 相 財 管理 者 、現

所有 、又 管理 麻 麻 診療施

設 開設者又 麻 小 業者 渡

。

２ 前項 書 規定 、施用 交

付 麻 第 27 第１項、第３項若

第４項 規定 違反 交付

、又 麻 方 同 第３

項若 第４項 規定 違反 交付

、適用 。

３ 麻 輸入業者 、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麻 元卸 業者及 麻 卸 業

者以外 者 麻 渡 。

量，及原料麻醉藥品品名及數量，陳報厚生

勞動大臣核可。

前項之許可，準用第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

第二十四條（轉讓）

非麻醉藥品營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麻醉藥品醫療機構開設者，為其使用而

受交付之麻醉藥品。

二、受麻醉藥品使用者交付醫療用麻醉藥品，

或受讓麻醉藥品零售業者按麻醉藥品處方箋

調劑之麻醉藥品者，因無需續用該項藥品，

將其轉讓予麻醉藥品醫療機構開設者或麻醉

藥品零售業者。

三、受麻醉藥品使用者交付醫療用麻醉藥品，

或自麻醉藥品零售業者受讓按麻醉藥品處方

箋調製之麻醉藥品者死亡時，其繼承人或代

繼承人管理遺產者，將其持有或管理之麻醉

藥品，轉讓予麻醉藥品醫療機構之開設者或

麻醉藥品零售業者。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項規

定交付之醫療用麻醉藥品，或違反同條第三

項或第四項規定交付之麻醉藥品處方箋，不

適用前項但書規定。

麻醉藥品輸入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予麻

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藥品製劑業者、麻醉

藥品總批發業者 麻醉藥品批發業者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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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家庭麻 製造業者 、

又 類 渡

場合 、 限 。

４ 麻 輸出業者 、麻 輸出 場合

除 、麻 渡 。

５ 麻 製造業者 、麻 輸出業者、麻

製造業者、麻 製 業者、麻 元卸 業者

及 麻 卸 業者以外 者 麻 渡

。但 、家庭麻 製造業者

、 又

類 渡 場合 、 限 。

６ 麻 製 業者 、麻 輸出業者、麻

製 業者、麻 元卸 業者及 麻 卸 業

者以外 者 麻 渡 。

７ 家庭麻 製造業者 、麻 渡

。

８ 麻 元卸 業者 、麻 元卸 業者及

麻 卸 業者以外 者 麻 渡

。

９ 麻 卸 業者 、 該免許 係 麻

業務所 所在地 都道府 域

麻 卸 業者、麻 小 業者、麻 診療施

設 開設者及 麻 研究施設 設置者以外

者 麻 渡 。

10 麻 小 業者 、麻 方 （第 27

第３項又 第４項 規定 違反 交付

除 。） 所持 者以外

者 麻 渡 。

11 前各項 規定 、厚生 大臣 許可

受 渡 場合 、適用 。

（麻 小 業者 渡）

第 25条 麻 小 業者 、麻 方

所持 者 麻 渡 、 該

方 調 麻 以外 麻

渡 。

人。但轉讓可待因、二氫可待因或其鹽類予

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時，不在此限。

麻醉藥品輸出業者，除輸出外不得轉讓麻醉

藥品。

麻醉藥品製造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予麻

醉藥品輸出業者、麻醉藥品製造業者、麻醉

藥品製劑業者、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及麻醉

藥品批發業者以外之人。但轉讓可待因、二

氫可待因或其鹽類予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

時，不在此限。

麻醉藥品製劑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與麻

醉藥品輸出業者、製劑業者、總批發業者及

批發業者以外之人。

家庭麻醉藥品製造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

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予

麻醉藥品總批發業者及麻醉藥品批發業者以

外之人。

麻醉藥品批發業者，不得轉讓麻醉藥品予同

一都道府縣區域內之麻醉藥品零售業者、醫

療機構開設者及研究機構設立者以外之人。

麻醉藥品零售業者，除持有麻醉藥品處方箋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交付

者除外）者外，不得轉讓麻醉藥品。

經厚生勞動大臣許可而轉讓者，不適用前各

項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麻醉藥品零售業者之轉讓）

麻醉藥品零售業者，轉讓麻醉藥品予持有麻

醉藥品處方箋者時，不得轉讓未按該處方箋

調劑之麻醉藥品。



178 法學譯粹 軍法專刊第 55 卷第 5 期 張傑雄

（譲受）

第 26条 麻 業者、麻 診療施設 開設

者又 麻 研究施設 設置者 、

麻 受 。但 、左

場合 、 限 。

1．麻 施用者 交付 麻 麻 診

療施設 開設者 受 場合

2．麻 方 交付 受 者 、

方 調 麻 麻 小

業者 受 場合

3．前項 書 規定 、麻 施用者

交付 麻 次 第３項若 第４

項 規定 違反 交付

、又 麻 方 規定 違

反 交付 、適用

。

4．麻 業者、麻 診療施設 開設者又

麻 研究施設 設置者 、第 24 規定

禁止 麻 渡 相手方

。

（施用、施用 交付及 麻 方

）

第 27条 麻 施用者 、麻 施

用 、若 施用 交付 、又 麻

記載 方 交付

。但 、左 場合 、 限

。

1．麻 研究者 、研究 施用 場

合。

2．麻 施用者 施用 麻 交付

受 者 、 麻 施用 場合

3．麻 小 業者 麻 方 調

麻 受 者 、 麻

施用 場合

２ 前項 書 規定 、麻 施用者

交付 麻 又 麻 方 第３

第二十六條（受讓）

非麻醉藥品營業者，麻醉藥品醫療機構開設

者，或設立麻醉藥品研究機構之人，不得受

讓麻醉藥品。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自麻醉藥品醫療機構開設者，受讓麻醉

藥品使用者交付之醫療用麻醉藥品。

二、受交付麻醉藥品處方箋者，自麻醉藥品

零售業者受讓按該處方箋調劑之麻醉藥品。

三、前項但書之規定，於麻醉藥品使用者違

反第二十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交付之麻醉

藥品或麻醉藥品處方箋時，不適用之。

四、麻醉藥品營業者、麻醉藥品醫療機構開

設者或麻醉藥品研究機構設立者，不得受讓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禁止之麻醉藥品。

第二十七條（使用或為醫療目的交付麻醉藥

品及麻醉藥品處方箋）

非麻醉藥品使用者，不得使用或交付麻醉藥

品，或交付麻醉藥品處方箋。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一、麻醉藥品研究人員，以研究為目的而使

用時。

二、受麻醉藥品使用者交付麻醉藥品之人，

使用該麻醉藥品時。

三、受讓麻醉藥品零售業者按麻醉藥品處方

箋調劑之麻醉藥品之人，使用該麻醉藥品時。

麻醉藥品使用者，違反本條第三項或第四項

之規定交付之麻醉藥品或交付記載麻醉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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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又 第４項 規定 違反 交付

、適用 。

３ 麻 施用者 、疾病 治療以外 目的

、麻 施用 、若 施用 交

付 、又 麻 記載 方 交付

。 、精神保健指定

、第 58 ６第１項 規定 診察

行 、Ｎ－ 、

類及 含有 麻 他政令

定 麻 施用 、 限

。

４ 麻 施用者 、前項 規定

、麻 又 成癮者 成癮症

緩和 、 他 成癮 治療 目

的 、麻 施用 、若 施用

交付 、又 麻 記載 方 交

付 。 、第 58 ８第

１項 規定 基 厚生 省令 定

病院 診療 事 麻 施用者 、

同 規定 該病院 入院

者 、６－ －４ ４

－ －３－ 、 類

及 含有 麻 他政令 定

麻 施用 、 限

。

５ 何人 、第１項、第３項又 第４項

規定 禁止 麻 施用 受

。

６ 麻 施用者 、麻 記載 方

交付 、 方 、患

者 氏名（患畜 、 種類並

所有者又 管理者 氏名又 名 ）、

麻 品名、分量、用法用量、自己 氏名、

免許証 番 他厚生 省令 定

事項 記載 、記名押印又 署名

。

（待續）

之處方箋，不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麻醉藥品使用者，不得為治療以外之目的使

用或交付麻醉藥品，或交付麻醉藥品處方箋。

但精神保健指定醫師，為施行第五十八條之

六第一項規定之診察、使用丙烯基去甲基嗎

啡（那囉啡）及其鹽類，或含有該成分之麻

醉藥品，或其他政令規定之麻醉藥品時，不

在此限。

麻醉藥品使用者雖受前項規定限制，不得為

緩和麻醉藥品或鴉片成癮者之成癮症狀，及

其他成癮治療之目的，使用提供麻醉藥品或

交付麻醉藥品處方箋。但於依第五十八條之

八第一項規定之厚生勞動大臣指定醫院從事

診療之麻醉藥品使用者，按同條規定對該院

住院者使用美沙冬（六—二甲胺基—四，四

—二苯基—三—庚醇）及其鹽類，或含有該

成分之麻醉藥品，或其他政令規定之麻醉藥

品時，不在此限。

任何人皆不得違反本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

四項之禁止規定，施用麻醉藥品。

麻醉藥品使用者發給記載麻醉藥品之處方箋

時，該處方箋應載明病患姓名，住址（如係

動物時，其種類，所有人或管理人姓名或名

稱及住址。）、麻醉藥品品名、分量、用法

用量及使用期間，發給日期，使用者姓名，

許可證編號及麻醉藥品營業所名稱及所在地，

以及其他厚生勞動省令規定之事項，並加蓋

印章或簽名於其上。


